
教函﹝2016﹞33号 

为切实做好本学期课程考试工作，现将相关事宜安排如下，

请各教学单位认真遵照执行。 

一、工作原则 

进一步规范考试管理，强化提前考试监督，严格执行《山东

交通学院考试工作规范》和《山东交通学院课程考核工作规范》，

积极推进考试改革，促进优良教风、学风、考风建设,进一步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 

二、课程考试命题与印刷 

1、各学院（部）根据教务处本学期教学信息总表（威海校区

按威海校区教学信息总表执行）确定本学院（部）考核课程及考

核班级，根据课程考试大纲、命题要求进行命题。  

2、确保命题质量，各命题负责单位要严把审查关，谁签字谁

负责。 

3、学校鼓励教师进行考试方式及方法的改革。各门课程的具

体考试方式及方法，由学院和任课教师根据课程的性质、内容和



学生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并经教研室初审，报学院教学主管领

导审核。正常考核的每门课程的期末考试必须同时准备题量、题

型、难易度、效度、信度、区分度大致相当但不雷同（相同题目

不超过 10％）的两套试题，使用班级超过 10 个行政班级的课程，

需要准备至少 3 套题。各课程考试试题（A、B 卷）应先由任课教

师或相关教师试做。命题人、试做人应认真填写《山东交通学院

考试命题审查表》。 

4、试题的题量、难度、深度和覆盖面要适当。题量应以大多

数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基本完成为宜，考试时间一般为90分钟，满

分100分。试题的覆盖面应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同一课程应统一

要求，统一命题，统一标准，集体评分。 

5、所有试卷卷面都需标明使用专业或班级，标明试卷类型及

页码。每道题目后面都需留有足够的空间用以书写答案，若需答

题纸，需在后面备上与试卷模板完全相同的答题纸，以便于试卷

的装订。 

6、试卷内容应准确无误，按学校规定的统一格式、统一由考

试组织部门到指定的地点印制。试题打印应做到卷面整洁，文字、

图表、符号清晰，避免出现错漏。 

7、每套试题需提供电子稿和文字稿，并附有参考答案和评分

标准。试卷、试题答案和评分标准由教学单位指定专人保存。考

试文档由开课学院安排专人保存使用，学期考试结束后，统一归

档。 

8、上交考试组织单位的考试文档材料包括：试卷、试题答案

和评分标准（均要求打印稿、电子稿）、《考试命题审查表》、《试

卷汇总表》，截止日期为第十五教学周周二（12 月 6 日）。 



9、考试所有使用文档模板以教务处网页-- “资料中心”-- 

“常用下载”中为准(与上学期完全相同)。 

三、期末考试时间安排 

1、长清校区公共基础课课程期末考试时间安排 

考 试 时 间 考 试 科 目 考试组织部门 

12月 31日 10：30—12：00 大学英语（1） 外国语学院 

12月 31日 13：30—15：00 大学英语（3） 外国语学院 

12月 31日 10：30—12：00 基础英语（1） 外国语学院 

12月 31日 13：30—15：00 基础英语（3） 外国语学院 

1月 4日 10：30—12：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 
社科部 

1月 4日 13：30—15：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社科部 

1月 5日 10：30—12：00 机械制图（1），工程制图 机械学院 

1月 6日 8：30—12：00 
材料力学，理论力学，工程力学

（1），工程力学  
理学院 

1月 6日 13：30—17：00 
电工与电子技术(2)，电工与电子

技术，电工与电子技术（1） 
信电学院 

1月 9日 10：30—12：00  高等数学（1），高等数学 理学院 

1月 9日 13：30—15：00 大学物理（2）  理学院 

1月 10日 10：30—12：0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理学院 

注：（1）各课程考试安排表另行通知。 

   （2）各课程考试组织部门负责试卷印刷、考试组织等工作。 

２、威海校区公共基础课课程期末考试时间安排 

考 试 时 间 考 试 科 目 考试组织部门 

12月 31日 10：30—12：00 大学英语（1） 威海校区 



12月 31日 13：30—15：00 大学英语（3） 教学办公室 

基础教学部 12月 31日 10：30—12：00 基础英语（1） 

12月 31日 13：30—15：00 基础英语（3） 

1月 4日 10：30—12：0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代史纲要 

1月 4日 13：30—15：0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1月 5日 8：30—10：00 高等数学（1） 

1月 5日 8：30—10：00 英语语音 

1月 5日 10：30—12：0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线性代数 

1月 5日 13：30—15：00 
计算机技术基础（C）计算机技术

基础（VB）计算机技术基础 

1月 5日 13：30—15：00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注：（1）各课程考试安排表另行通知。 

   （2）各课程考试组织部门负责试卷印刷、考试组织等工作。 

３、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课程期末考试时间安排 

    各课程考核组织部门见《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考核组织部

门一览表》。 

专业课、专业基础课考试时间为第十九到二十周教学周。各

教学单位参照公共基础课考试时间安排，合理制定本部门的期末

考试工作安排，在第二十周每个班级必须有考试安排，1 月 10 日

为考试最后一天。本学期期末实行交叉监考，各学院（部）组织

的专业课监考教师两人中主监考必须为外学院教师，各学院（部）

必须互派监考教师，互派名单如下，提交到教务处的二级学院的

期末考试安排意见经教务处审核后，方可公布。 

 



监考教师所在学院（部） 派往学院（部） 

经济与管理学院、 

社科部、体育部 
交通土建工程学院 

交通土建工程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外国语学院 信息科学与电气工程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理学院 

理学院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交通法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国际教育学院 交通法学院 

航空学院 轨道交通学院 

轨道交通学院 航空学院 

工程机械学院、 

船舶与轮机工程学院（长清） 
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交通与物流工程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 
工程机械学院、 

船舶与轮机工程学院（长清） 



航海学院、基础教学部 
船舶与轮机工程学院（威海） 

国际商学院 

船舶与轮机工程学院（威海） 航海学院 

４、各学院（部）发的期末考试文件为 word，字号统一（**

学院 2016—2017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安排意见）标题字体

为宋体二号字加粗，正文内容为仿宋三号，正文中的小标题为仿

宋三号加粗，行距为固定值 26 磅，页边距上下 2.5cm，左右 2.7cm。

附件为 excel格式，表头包含以下内容。不使用合并单元格。 

考 试

时间 

班级 人数 考 试

课程 

考 试

地点 

监 考

甲 

院（部） 监 考

乙 

院（部） 

         

四、阅卷、成绩登录 

1、填写平时成绩、学生考试资格审查等内容，要求任课教师

务必按照规范执行。平时成绩的各项考核内容均为 100 分记载，

平时成绩单中注明各项考核内容的比例；期末成绩为学生试卷的

卷面分数，不四舍五入；总评成绩必须取整数（四舍五入）。 

2、第二十周集中进行期末考试阅卷、成绩登录和考试总结工

作。试卷批阅在教研室内采取流水批阅的方式集中进行，不得将

试卷带出教研室外批阅。不具备流水阅卷的课程，填写《非流水

阅卷审批表》（教务处网页-- “资料中心”-- “常用下载”）审

批，同时由各教研室把好阅卷质量关。 

3、试卷批阅后要求任课教师及时、准确地登录成绩。成绩登

录工作应于 1 月 16 日前完成，1 月 16 日 12 时将关闭成绩登录窗



口并统计不及格学生名单，逾期未登录的，后果自负。 

4、为了不影响期初补考工作，学生对考试成绩提出异议，经

查实确实有误的，由任课教师填写《学生成绩更正表》，在新学期

开学后一周内完成，逾期不再办理。 

五、其它事项 

1、各教学单位将本单位的公共课期末考试安排意见和监考安

排表（电子稿和加盖院（部）公章的书面稿各一份）于第 16 教学

周周二（12 月 13 日）送至教务处 523 室（威海校区送至教学楼

D202），其他专业课专业基础课期末考试安排意见和监考安排表

（电子稿和加盖院（部）公章的书面稿各一份）于第 17教学周周

二（12 月 20日）送至教务处 523室（威海校区送至教学楼 D202），

各学院（部）的监考安排表应包含所有课程，已经提前考试的也

要统计在表内，考试时间地点经教务处审核后方能向师生公布，

未经教务处审核不得擅自公布，学校巡视组将根据各学院时间安

排进行巡视督导。 

2、各教学单位要组织教师进一步认真学习《山东交通学院考

试工作规范》和《山东交通学院课程考核工作规范》。进一步加强

规范意识，强化考试工作的规范管理。在监考过程中，监考人员

必须佩带学校统一制作的监考牌。 

3、学生所在的教学单位负责对学生加强诚信教育和考试纪律

教育，对监考教师要加强责任心教育。各部门在考试过程中要组

织巡视检查，分工到人，责任明确，坚决杜绝学生的考试作弊行

为。 

                                  山东交通学院教务处 

2016 年 11 月 23日 


